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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8_9D_c43_69257.htm 三、质押 （一）质押的概念 质押

包括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

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动产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权利质押是指

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依法可

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等作为质权

标的的担保。 （二）质押合同 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

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法律对权利质押的生效时间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三）质押的范围和效力 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

权消灭的，质权也消灭。 四、留置 留置是指根据《担保法》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

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

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承揽合同以

及法律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得留

置的物。 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债权人留置财

产后，债务人应当在不少于两个月的期限内履行债务。 五、

定金 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一定数额的货

币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抵作价款或者



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

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 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

之日起生效。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

标的额的20%。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一、合同的变更 合

同的变更，是指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时，当事人

双方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

原合同进行修改或者补充。 二、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转让，是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其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

第三人。 （一）合同权利转让 合同权利转让，是指不改变合

同的内容，由债权人将合同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

人。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

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合同义务转移 合同义务

转移，是指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

分转移给第三人。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

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三）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

转让 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是指当事人一方将自己在合

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

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

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

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合同的权利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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